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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，其護理人力減少達 35 人；而人力減少前五名中，有 3
家公立醫院、2 家私立醫院。為維護病患就醫權益，及減少護

理人員工作壓力，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全面檢討住院護理照護

品質補助方案，落實專款專用；追回醫院不當使用之補助款

；加強醫院勞動檢查頻率，加強違法之裁罰，爰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八十四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昨天凌晨桃園市超大型違建發生大火

，導致 6 名未滿 30 歲年輕警消不幸殉職。部分參與救災的隊

員反應，現場指揮官太晚下令撤退及這次意外幾乎沒有資深

幹部帶隊，卻讓經驗不足的隊員打前鋒，導致第二波進入的 6
名年輕警消殉職；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，全國消防隊員因公

殉職的人數從 93 年到 104 年共計 22 名，每年平均二人殉職

，因公受傷有 1,208 名，每年平均 110 人因公受傷；以人力而

言，全台消防人員一萬三千多名，與應有編制二萬八千多人

相差一大半，排除內勤人員，只剩下九千多人，有四成消防

分隊，每天上班不到六人，一有勤務出動，扣掉值班人員，

就只剩下一、兩位，「一人衝火場是常有的事」；專家指出

台灣消防面臨以下問題：缺人缺錢缺設備、人員訓練不足、

設備老舊、沒有火場撤離 SOP 等缺失，因此發生意外只是時

間問題，專家更批評中央與地方政府總是以「缺少經費、沒

預算」當藉口，致使消防人員與設備永遠跟不上現實的需求

，讓這些打火弟兄每天冒險救火。為維護警消生命安全，本

席要求行政院針對這次桃園大火缺失，立即改善；加強火場

指揮與基層警消訓練；立即充實警消人力與設備；建立消防

危險津貼；重新檢討消防制度，讓消防勤務回歸救災本業，

爰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
